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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办发〔2015〕18 号 

 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印发《关于我市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 

健康发展的意见〉的任务分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 

  《关于我市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

发展的意见〉的任务分工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16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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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市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 

健康发展的意见》的任务分工 

 

  （一）充分发挥现有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，研究

将小型微型企业纳入市级中小企业扶持资金支持范围〔牵头单

位：市经信委；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，市科知局，市财政局，

市商粮局，市工商局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政

府〕。 

  （二）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税收优惠政

策。小型微型企业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投资项目，进口项目自

用且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，按照有关规定免征关税〔牵头

单位：市财政局；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委，市地税局，市国税

局，市工商局，攀枝花海关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

政府〕。 

  （三）加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对小企业创业基地（微型企

业孵化园、科技孵化器、商贸企业集聚区等）建设的支持力

度。鼓励大中型企业带动产业链上的小型微型企业，实现产业

集聚和抱团发展〔牵头单位：市经信委；责任单位：市科知

局，市财政局，市商粮局，市工商局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

各县（区）政府〕。 

  （四）对小型微型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，按照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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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及其他一系列就业优惠政策补贴。自工商

登记注册之日起 3 年内，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、

在职职工总数 20 人以下（含 20 人）的小型微型企业，免征残

疾人就业保障金〔牵头单位：市人社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财政

局，市残联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政府〕。 

  （五）研究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支持小型微型企业。

积极引进创业投资基金、天使基金、种子基金入攀，并引导这

些基金投资小型微型企业。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可按规定

享受小额担保贷款扶持政策〔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；责任单

位：市科知局，市经信委，市人社局，市商粮局，市政府金融

办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攀枝花银监分局，各县（区）政

府〕。 

  （六）进一步完善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担保政策。大力发展政

府支持的担保机构，引导其提高小型微型企业担保业务规模，

合理确定担保费用。进一步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担保的财

政支持力度，综合运用业务补助、增量业务奖励、资本投入、

代偿补偿、创新奖励等方式，引导担保、金融机构和外贸综合

服务企业等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〔牵头单位：市经信

委；责任单位：市科知局，市财政局，市人社局，市商粮局，

市地税局，市国税局，市政府金融办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

攀枝花银监分局，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，各县（区）政府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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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七）鼓励大型银行充分利用机构和网点优势，加大小型

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力度。引导中小型银行将改进

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结合，科学调整信贷结

构，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。引导银行业金融

机构针对小型微型企业的经营特点和融资需求特征，创新产品

和服务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商业可持续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

提下，单列小型微型企业信贷计划。在加强监管前提下，大力

推进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

〔牵头单位：攀枝花银监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，市科知

局，市经信委，市财政局，市商粮局，市政府金融办，人行攀

枝花市中心支行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政府〕。 

  （八）高校毕业生到小型微型企业就业的，其档案可由市、

县一级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免费保管〔牵头单位：市人社

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工商局〕。 

  （九）建立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。

依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在企业自愿

申报的基础上建立小型微型企业名录，集中公开各类扶持政策

及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的信息。通过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，汇集

工商注册登记、行政许可、税收缴纳、社保缴费等信息，推进

小型微型企业信用信息共享，促进小型微型企业信用体系建

设。通过信息公开和共享，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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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，推动政府部门和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专业机构提供更有效

的服务。从小型微型企业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样本企业，进行跟

踪调查，加强监测分析〔牵头单位：市工商局；责任单位：市

发改委，市经信委，市人社局，市质监局，市统计局，市地税

局，市国税局，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〕。 

  （十）大力推进攀枝花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加

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，为小型微型企业免费提供管理指导、技

能培训、市场开拓、标准咨询、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〔牵头单

位：市经信委；责任单位：市科知局，市商粮局，市质监局，

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政府〕。 

  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强化沟通协调，简化办

事流程，提高服务效率，切实加大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支持

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系列政策措施的力度。要充分利用各类

新闻媒介，对《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52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进行宣传和解读，

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各牵头单位要及时收集掌握《意见》实施

情况，适时会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开展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，

对《意见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及时研究提出解决

措施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市政府，确保《意见》各项政策措施

落到实处。 

 




